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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朗晞先生

鄭先生：

(2025年飛機乘客離境稅（修訂）條例草案）

威謝你於 2025 年 3 月 11 日的來信。我們對提出的問題回覆如下：

為支持我們簡化政府現行支付飛機乘客離境稅行政費的財務安排的建

議，我們引述了《行車隧道（政府）條例》（第 368 章）丶《青沙管制區條例》

（第 594 章）及《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的租關條文作為例子，凡財

政司司長批准向政府隧道及廢物處置設泥的經營人支付款項，或經營人根據

與政府訂立的協議而保留報酬或償還款項時，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支付的

款項或保留的報酬或償還款項不會搆成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這些條例下

的協議屬於管理協議，其中規定了經營人的責任和政府可支付給經營人的行

政費或報酬。

就飛機乘客離境稅而言，《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第 140 章）（｀｀《條

例》＂）規定了航空公司和直升機公司（以下簡稱為｀｀飛機經營商＂）的責

任，以及向其支付行政費的事宜。它們與政府之間並無獨立協議。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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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每間在香港國際機場營運的航空公司甯討及簽訂協議並不可行。與上

述條例下每條政府隧道及每個廢物處理設拖只有一個經營人的情況不同，香

港國際機場有超過 120 間航空公司恆帝運作。此外，航空公司的教目時有變

更，而部分航空公司在香港沒有設立代表辦事處。

雖然政府沒有與飛機經營甯簽訂協議，但民航處會按照一貫做法，以書

面通知所有飛機經營商（以及任何新的飛機經營商）有關收取飛機乘客離境

稅的詳鈿安排，包括須提交的資料、從所收取的飛機乘客離境稅中保留作為

行政費的款項的計算方法，以及將餘款轉交政府的日期 。 民航處會繼續現有

做法，以喵保所有飛機經營商均知悉有關運作安排及任何更新。

由於 《條例》已規管了政府與飛機經營商的關係，加上民航處會按一貫

做法與飛機經營商就運作安排進行溝通，我們認為賦權財政司司長批准飛機

經營商保留部分所收取的飛機乘客離境稅， 以捆銷政府向飛機經營甯繳付的

行政費的做法已經足夠，飛機經營商與政府無須簽訂協議。民航處會定期檢

視須代政府收取飛機乘客離境稅的飛機經營商名單，並在有需要時向財政司

司長申請批准。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曾曉彤 爾「可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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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抄送

民航處

律政司

（經辦人：袁綺雯女士）

（經辦人：伍朗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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